「美國商會2009年台灣白皮書」產業議題與回應
十七、稅務
	議題
	建議事項
	主管單位

辦理情形暨未來處理方向

	1.釐清台灣來源所得的範圍並允許外國營利事業得選擇以自行申報方式就台灣來源所得（利潤部分）完納我國所得稅
	1.建請財政部能釐清台灣來源所得的適用範圍及服務提供地之爭議，提供清楚且明確的解釋，以便納稅義務人遵循。
	財政部(賦稅署) 

1.辦理情形
(1)各國來源所得之認定，因其稅法及經濟社會環境不同，而有不同之認定法則。我國係依「所得稅法」第8條規定，參酌相關立法精神及背景予以規範。依此，如單純在我國境外提供勞務者，應非屬我國來源所得。惟相關勞務之提供，如係同時在中華民國境內及境外進行，或須國內業者之參與及協助始可完成者，非屬單純在中華民國境外提供勞務，尚有涉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課稅事宜，財政部均依此原則辦理。

(2)為明確規範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適用範圍，刻由賦稅署參據委託國立政治大學完成「國際間來源所得認定原則之研究」相關建議及國際間普遍採行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研擬符合租稅公平原則之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
2.未來處理方向
研訂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
3.涉及法規
「所得稅法」第8條

	
	2.外國營利事業的台灣分支機構常被要求依據集團全球移轉訂價政策之規定分攤支付移轉訂價費用，上述費用支付予國外時不應被視為是外商的來源所得並被扣繳。
	財政部(賦稅署)

1.辦理情形
外國營利事業在台分支機構被要求依據集團全球移轉訂價政策規定分攤集團管理服務費用，包括提供會計系統、管理系統、行銷策略、存貨業務、法律事務、目標設定、控制程序、資產管理、倉儲管理、工程管理、債務信用控制、服務品質控制及一般行政事務管理服務等，如屬單純在我國境外提供勞務服務者，應非屬我國來源所得。惟相關勞務服務之提供，如係同時在中華民國境內及境外進行，或須國內業者之參與及協助始可完成者，非屬單純在中華民國境外提供勞務，應屬其外國總公司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應由其在台分支機構合併辦理結算申報，並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如勞務服務係由集團其他子公司提供者，則應於給付時依規定就源扣繳稅款並辦理扣繳憑單申報。
2.未來處理方向
依提供服務之事實認定應否課稅。
3.涉及法規
「所得稅法」第8條、第25條、第71條、第88條及第92條

	
	3.除了20%扣繳機制外，建議讓外商有選擇以申報方式完稅之機會，此舉將使被視為有台灣來源所得中的「其他所得」或「營業利潤」的外商也能享有與其收入配合的相關成本費用扣除的權利，使外商僅就所得額而非收入納稅。
	財政部(賦稅署)

1.辦理情形
有關建議讓外商有選擇以申報方式完稅之機會，以適用減除相關成本費用之規定乙節，刻由賦稅署參據委託國立政治大學完成「國際間來源所得認定原則之研究」相關建議及國際間普遍採行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研擬符合租稅公平原則之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含營業利潤申報完稅方式)。
2.未來處理方向
研訂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含營業利潤申報完稅方式)
3.涉及法規
「所得稅法」第8條及第73條

	2.解決政府機關間對於稅法釋疑的歧異
	1.稅務機關就標準化軟體認定之議題應與財政部做好完善的溝通。
	財政部(賦稅署)

1.辦理情形
為明確規範外國營利事業提供標準化軟體之課稅規定，財政部於2007.4.9以台財稅字第09604520730號令規範外國營利事業銷售未經客製化修改之標準化軟體，應按一般國際貿易認定，以利徵納雙方遵循。如有非屬前開解釋令適用之軟體銷售態樣，宜由國稅局依個案軟體商品銷售態樣核實認定。是本案如能提供具體案例資料，經國稅局認為確有適用疑義，可於洽彙其他地區國稅局意見後，報請財政部研議明確之規範。
2.未來處理方向
將依據各地區國稅局所報適用疑義案件，適時發布解釋函令，供徵納雙方遵循。
3.涉及法規
「所得稅法」第8條
財政部台灣省北區國稅局

1.辦理情形
有關外國營利事業提供標準化軟體之課稅規定，財政部2007.4.9台財稅字第09604520730號令該部台灣省北區國稅局業已轉行所轄稽徵機關依規定辦理，並再次通報所屬單位應依國外營利事業所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妥為審理研判究為權利金所得或屬商品買賣行為，不宜擴張解釋，如再有法令適用疑義，應專案報請財政部核示。
2.未來處理方向
未來如遇有國外營利事業授權產品課稅疑義案件，將彙整各地區國稅局之意見，專案報請財政部核示。
3.涉及法規
「所得稅法」第8條、第88條及第92條

	
	2.稅務機關應與工業局做充分的溝通，並調整其對於認定研發投資抵減稅額的政策。
	財政部(賦稅署)

為化解徵納雙方對於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投資抵減認定之爭議，財政部已研訂並執行下列各項具體措施：

(1)現行「公司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及「公司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審查要點」，對於相關支出之定義、認定原則及應檢附之證明文件業有明確規定，財政部並定期會商經濟部檢討前開審查要點；又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公司抵減稅額時，如對支出内容或相關事項有疑義，亦會主動函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認定，俾使徵納雙方有所依循，可有效提升徵納雙方認定之一致性。

(2)2007.4.27核定「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理公司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適用投資抵減稽徵業務聯繫會議作業規定」，由各地區國稅局輪流定期召開聯繫會議，以提升研發投抵之稽徵績效及服務品質；復為解決公司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之一般性爭議，另專案函請各地區國稅局於審查該類投資抵減案件時，公司如有適用爭議，經提出經濟部對該項爭議之處理意見者，稅捐稽徵機關得參酌經濟部之意見辦理，財政部並已督促各地區國稅局加強對外宣導及對內訓練，將可有效化解徵納雙方認定之爭議。
(3)又為提升稽徵實務上徵納雙方對於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適用投資抵減案件審查認定之一致性，財政部於2007.5.11發布實施「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處理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適用投資抵減疑義案件作業要點」，依據該作業要點，各國稅局應設立處理小組，納稅義務人對於國稅局之查核事項存有疑義，可提出申請由處理小組處理，該小組得邀請行政院科技顧問組、經濟部工業局派員列席，提供專業諮詢意見，協助徵納雙方處理相關疑義。
(4)嗣經考量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活動本質上所涉專業性及客觀性之認定，宜進一步建立諮詢相關產業學者專家意見之機制，爰於2008.10.7修正前開作業要點規定，納入諮詢學者專家意見之機制，以強化稅捐稽徵機關審理相關案件之專業性及客觀性。財政部已完成第一屆諮詢學者專家資料庫之建置，並於2009.4.16檢送各地區國稅局運用。
2.未來處理方向

現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以下簡稱「促產條例」)租稅減免措施將於2009年底實施期滿，經濟部研擬「產業創新條例」草案作為「促產條例」之接續，該草案之租稅優惠專章，亦訂有「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投資抵減」之功能性租稅獎勵條文。目前該草案業經行政院於2009.4.16函請立法院審議。未來財政部將會商經濟部擬訂相關辦法、審查要點及作業規定等，俾利徵納雙方遵循，並督促各地區國稅局提升研發投資抵減之稽徵績效及服務品質，並強化審理相關案件之專業性及客觀性。

3.涉及法規

「公司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財政部台灣省北區國稅局

1.辦理情形
依現行法令規定，研究與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之認定，由稅捐機關依公司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個案實質審核。對於公司申報之支出內容或相關事項如有疑義，不定期與經濟部工業局就法令適用及實務運作進行意見交流。

2.未來處理方向
遇有研究與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疑義案件，將諮詢學者專家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作為認定有無研發事實之參考依據。

3.涉及法規
(1)「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6條
(2)「公司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3)「公司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審查要點」

經濟部(工業局)
1.經濟部已訂定「公司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明定研發人培之定義、相關支出項目、認定原則及應檢附之證明文件等。若稅捐稽徵機關對公司申報之支出內容有疑義時，可洽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認定。

2.現行財政部已按期舉辦各地區國稅局辦理公司研發及人培支出適用投資抵減稽徵聯席會議，針對研發人培有爭議案件提出討論，工業局亦派員列席參加。 
3.工業局刻正進行研發人培投抵辦法之研擬，將就現行研發人培適用範圍、投資抵減率、辦理程序等相關事宜作檢討，並明確界定研發活動範圍，以為符合產業界需求並減少爭議。

	
	3.稅務機關應與工業局達成共識，尊重工業局對於申請權利金免稅案件做成的決定，或明訂申請權利金免稅之應備文件以利遵循。
	財政部（賦稅署）

1.辦理情形
(1)外國營利事業取得經濟部工業局核准適用「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21款權利金免稅規定後，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8條之7規定向國稅局申請核辦時，國稅局要求舉證本國公司採用該權利或技術而支付之權利金款項是否與其獲得之經濟效益相當，已明顯逾越立法原意乙節，查外國營利事業取得經濟部工業局依「外國營利事業收取製造業技術服務業與發電業之權利金及技術服務報酬免稅案件審查原則」規定專案核准之案件，尚須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8條之7規定向所轄國稅局申請核辦。因此，為避免營利事業藉由給付免稅權利金之名目變相給付其他應稅來源所得，各地區國稅局於受理後，須核實審查權利金合約所訂之給付金額，若有非屬權利金(如損害賠償、技術服務報酬、權利金讓與之財產交易所得等)或不符權利金授權使用規定(如非供國內營利事業自行使用、有轉授權使用情形、僅供加工生產無實際技術轉移)等情形，將剔除或否准適用「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21款權利金免稅規定，尚無逾越立法原意之問題。
(2)至有關建議明定申請權利金免稅之應備文件以利遵循部分，因專案申請權利金免稅案件之態樣眾多，應提供稽徵機關核實審查之證明文件將因不同個案而異，尚無法一致規範應備文件，宜由各地區國稅局依個案決定，惟國稅局受理申請承辦人應與申請人充分溝通，以儘量避免事後補件之困擾。
2.未來處理方向

將轉請各地區國稅局辦理是類案件時，應與申請人充分溝通。
3.涉及法規

「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21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8條之7
財政部台灣省北區國稅局

1.辦理情形
外國營利事業取得國內營利事業之權利金除應經經濟部工業局核准該權利技術符合免稅規定外，仍應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8條之7規定，檢附申請函、雙方技術合作合約書（含中譯本）影本、外國營利事業委託辦理之授權書正本、申請專利權或商標權權利金免稅，另附專利權或商標權證書影本、本國營利事業支付款項之原始憑證等相關文件影本，向管轄稽徵機關辦理免稅事宜。
2.未來處理方向
「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21款審查，係基於專門知識專業分工之考量，將專門知識之查核，授權予各相關主管業務之「主管機關」，請其就所稱「專利權」、「各種特許權利」之權利本身作專業審核判斷，確認所申請之專門技術、知識等事項是否符合所規定之獎勵項目，故各相關權利均需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至於專門知識在稅賦上免稅之應用，乃回歸「所得稅法」，由稅捐稽徵機關本諸職權依法行政並依「外國營利事業收取製造業技術服務業與發電業之權利金及技術服務報酬免稅案件審查原則」規定進行審查。
3.涉及法規
(1)「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21款
(2)「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8條之7

(3)「外國營利事業收取製造業技術服務業與發電業之權利金及技術服務報酬免稅案件審查原則」
經濟部(工業局)
1.為鼓勵我國營利事業以技術合作方式，引進外國關鍵性技術，以促進國內產業升級，提升國際競爭力，「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21款明定營利事業因引進新生產技術或產品，或因改進產品品質，降低生產成本，而使用外國營利事業所有之專利權、商標權及各種特許權利，經政府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其所給付外國事業之權利金得以免稅；並於同法施行細則第8條之7規定，適用前開法令規定免稅者，應於申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檢具有關證明文件，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核辦。

2.財政部據以研訂「外國營利事業收取製造業技術服務業及發電業之權利金暨技術服務報酬免稅案件審查原則」，針對製造業、技術服務業及發電業等業別之外國營利事業權利金免稅案件，請工業局就合約內容是否有技術合作之事實及該授權使用之技術是否確為發展產業所需等要件，進行實質審查予以准駁。業者已取得核准函後再檢具有關證明文件，向稽徵機關申請核辦權利金免稅事宜。
3.為利業者申請，工業局已明訂申請權利金免稅之應備文件，並建置於工業局網站上，供業者下載使用。

	
	4.請財政部於公布適用租稅協定的查核準則前，能事先蒐集各方公眾意見，以確保該查核準則草案能就重大稅務問題加以釐清。
	財政部(賦稅署)

1.辦理情形

為健全租稅協定有關稅捐稽徵作業，賦稅署刻會同各地區國稅局研擬訂定「適用租稅協定查核準則」草案，該草案係以現行「適用租稅協定稽徵作業適用要點」為基礎，參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及聯合國(UN)稅約範本註釋、已發布之租稅協定適用釋令、我國國內法相關法令及實務作業情形等研擬，俾供徵納雙方遵循，有效解決實務適用爭議，並可加速申請案件之稽徵作業時間。
2.未來處理方向

為提升該準則之法律位階，並經由制度化以強化適用效益，賦稅署將依據「所得稅法」第80條第5項之授權規定訂定，並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規定辦理法規命令草案之預告程序，俾供公眾於所定期間內陳述其意見。

3.涉及法規

(1)目前已生效之16個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
(2)14個海、空或海空國際運輸所得互免所得稅協定
(3)「所得稅法」第80條第5項
(4)「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3.解決營利事業幫外籍員工繳納個人所得稅的循環課稅問題
	1.若外籍員工必須將營利事業代付之所得稅列為個人應稅所得，則稅務機關應考量准許營利事業將該代付外籍員工所得稅之金額認列為費用。
	財政部(賦稅署)

1.辦理情形
按外籍職員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屬其依法應自行負擔繳納之公法上義務，縱營利事業與該個人私下約定，由該事業代為繳納，仍非屬營利事業經營本業所需之成本費用，依「所得稅法」第38條規定，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並應認屬該個人取自營利事業之贈與，核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10類規定之其他所得，應依法課徵綜合所得稅。惟營利事業代外籍職員繳納個人綜合所得稅，如為聘僱合約約定提供勞務報酬之ㄧ部分，且按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規定之薪資所得類別扣繳稅款並申報開具扣繳憑單者，仍得以費用或損失列支。
2.未來處理方向
建議營利事業招募員工時宜向員工說明其來台工作所涉及之租稅負擔，並於聘僱合約明定勞務報酬之範圍及依薪資費用類別扣繳並開立扣繳憑單。
3.涉及法規
(1)「所得稅法」第38條
(2)「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71條

	
	2.建議發布新的解釋令，明訂當外籍員工離境時，營利事業代外籍人員繳納之所得稅即無須列入該外籍員工離境當年度之課稅所得，以解決循環課稅問題。
	財政部(賦稅署)

1.辦理情形
(1)按外籍職員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屬其依法應自行負擔繳納之公法上義務，縱營利事業與該個人私下約定，由該事業代為繳納，仍非屬營利事業經營本業所需之成本費用，依「所得稅法」第38條規定，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並應認屬該個人取自營利事業之贈與，核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10類規定之其他所得，應依法課徵綜合所得稅。

(2)配合「外籍專業人士租稅優惠之適用範圍」之發布，經檢視現行「所得稅法」相關解釋，其中財政部1980.10.4台財稅第38321號函營利事業代外籍職員繳納之我國綜合所得稅，不得列為該營利事業之費用或損失，免再合併該外籍職員薪資所得計算課稅之規定，與上開原則不符，為期員工不論是本國籍或外國籍，其由營利事業代為繳納稅捐之課稅趨於一致，以符租稅公平。財政部爰以2008.9.3台財稅字第09704042610號令規定，自2009.1.1起營利事業代外籍員工繳納依稅法規定應由該外籍員工為納稅義務人之我國所得稅或其他稅捐，不得列為該營利事業之費用或損失；該代繳之金額為外籍員工取自營利事業之贈與，核屬「所得稅法」第14條規定之其他所得，應依法課徵該外籍員工之所得稅，前開財政部1980.10.4函併自2009.1.1起廢止。

2.未來處理方向

建議營利事業招募員工時宜向員工說明其來台工作所涉及之租稅負擔，並請員工依法繳納稅捐，自無循環課稅問題。
3.涉及法規

「所得稅法」第14條及第38條

	4.釐清「營業稅法」有關勞務使用地之定義
	建請財政部能深入研究「勞務之使用人所在地」並不等於「勞務之使用地」之見解，使「營業稅法」的解讀回歸其立法意旨，讓國內證券商受託買賣國外有價證券並轉付國外複受託證券商相關費用之營業稅重複課稅問題迎刃而解。
	財政部(賦稅署) 

1.辦理情形
(1)依據賦改會「營業稅相關問題之檢討」研究報告之決議，有關我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規定之購買國外勞務課稅範圍，基於「消費地課稅」原則，凡「提供地或使用地有一在我國境內者」即應屬我國營業稅之課稅範圍，上開決議與「營業稅法」第4條第2項第1款「銷售之勞務係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或使用者，係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勞務」之規定相吻合，依同法第1條規定，應課徵營業稅。

(2)為解決券商複委託所產生之課稅爭議，財政部已依賦改會決議採行下列措施：

(發布2009.5.22台財稅字第09804529880號令，明定國內證券商接受投資人委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其所收取之手續費收入，如國內證券商與委託人間訂有代收轉付合約者，可按扣除轉付國外手續費後之差額，報繳2％營業稅。

(擬具「營業稅法」第36條修正草案，使券商複委託國外券商之手續費，適用2％營業稅稅率。是項修正草案業於2009.7.2行政院第3150次院會通過。

2.未來處理方向

上開「營業稅法」修正草案俟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後，財政部將積極與立法院朝野各黨團溝通，儘速完成立法程序，即可使券商複委託國外券商之手續費營業稅稅負減輕。

3.涉及法規

「營業稅法」第1條、第4條及第36條

	5.審慎處理衍生性商品課稅問題
	1.建議財政部考量衍生性商品本身之複雜性及該商品可能是數項金融商品結合而成，宜對衍生性商品有明確定義並認知許多衍生性商品產生之實質所得係一淨額概念。
	財政部(賦稅署)

1.辦理情形
有關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之課稅，原則上採集中市場及店頭市場分開處理，前者課徵交易稅(有價證券交易所得依「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暫停課徵所得稅)，後者課徵所得稅。又個人從事店頭市場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之所得，目前歸類為財產交易所得，係以收入減除成本及費用後之所得淨額課稅；至有關營利事業從事相關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之課稅，亦依循前開原則辦理，現行課稅規定已十分明確。
2.涉及法規
「所得稅法」第14條

	
	2.建請財政部於衍生性商品課稅制度定案前先聽取多方公眾意見，如此一來方能確認此項課稅措施係經過深思熟慮後的結果。
	財政部(賦稅署)

1.辦理情形

有關店頭股權衍生性金融商品是否由所得稅改課交易稅問題，業納入賦改會「金融商品課稅問題之檢討」議題研議中。

2.未來處理方向
將依賦改會研究結論推動辦理。
3.涉及法規

(1)「所得稅法」
(2)「期貨交易稅條例」

	6.考量將個人海外來源所得列入最低稅負制之負面效應
	建請政府單位能審慎思考將個人海外來源所得列入最低稅負制實施後之眾多負面效應。
	財政部(賦稅署)

1.辦理情形
(1)多數國家對個人所得稅係採屬人兼屬地主義，對其居住者之全球所得課稅。我國現行綜合所得稅係採屬地主義，僅對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課稅，惟自2010年起個人海外所得將納入課徵基本稅額，應可適度減緩境內外所得之課稅差異，避免鼓勵資金外流，符合租稅公平與量能課稅原則。

(2)又「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無須申報、繳納基本稅額；至於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以下簡稱居住者），一申報戶全年海外所得未達100萬元者，其海外所得無須計入基本所得額，在100萬元以上者始應全數計入。又基本所得額可先扣除600萬元後按20％稅率計算基本稅額，且基本稅額高於一般所得稅額時始須繳納基本稅額，再者，該海外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地法律規定繳納之所得稅，亦得扣抵其基本稅額。依此，居住者縱有海外所得，未來未必應繳納基本稅額，且資金匯回而未於海外投資者，即無海外來源所得，故將海外所得納入「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對資金回流應無不利影響。
2.未來處理方向

配合個人海外所得課稅，財政部刻研擬相關課稅細節，將適時發布解釋函令，供徵納雙方遵循。
3.涉及法規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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